
怀远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关于征集第二次怀远县

政务信息化项目评审专家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和人员: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关于政务信息化系统建设管理办法相

关要求，持续推进我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开展，

发挥好专业人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决策参谋和技术支撑作用，

2021 年首次征集的专家聘任期限已到期，为保障信息化项目建设

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第二次征集政

务信息化项目评审专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征集要求

(一)政治立场坚定、坚持原则、作风正派、廉洁奉公责任心

强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职业道德，愿意参加我县信息化

建设领域相关项目评审、论证等工作;

(二)熟悉电子政务、网络安全、项目管理、审计、财务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有关技术标准，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，

实践经验丰富，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能力水平；

(三)取得电子政务、网络安全、项目管理、审计、财务等专

业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在相关岗位工作满 5年，或者具有中级或以



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;

(四)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作，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

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;

(五)对首次征集的专家库成员，如有意愿继续参与我县信息

化建设工作的，可直接来函说明，不用另行申请。

(六)年龄原则上在 55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,能够胜任专家评

审、论证工作。

二、征集方式

(一)个人申请。符合基本条件且有意向的人员可填报《怀远

县信息化项目评审专家库成员申请表》。

(二)单位推荐。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把关，在《怀远县信

息化项目评审专家库成员申请表》内由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(三)审核。县数据资源管理局负责收集汇总，并对申请人员

进行审查核实，确定专家库成员入选名单。

(四)管理。专家库实行能进能出动态管理，所有专家信息将

予以规范妥善保管。

三、报送方式

以书面形式向县数据资源管理局报送《怀远县信息化项目专

家库成员申请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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